
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產後護理機構照護爭議調處作業流程」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-1號 

      電話：07-7134000-5403   傳真：07-7230813 
 

住民或委託人以電話、傳真、郵寄、電子信件或到衛生局等方式投訴 

收到(照護爭議調處申請書)書面衛生局正式受理 

1. 發文通知機構代表及住民雙方、調

處委員召開照護爭議調處會議。 

2. 調閱住民(母嬰)相關照護病歷核

辦。 

3. 調處地點由本局安排。 

會議進行 

1.主席說明開會緣由、介紹雙方 

(出席各以 3人為限) 

2.住民代表提出質疑 

3.護理機構提出說明 

4.調處委員及第三者發言 

（社團、公會、民意代表、住民親友等） 

5.住民提出訴求 

6.機構代表回應 

函送 

調處不成立書 

不成立 成立 

函送 

調處成立書 

以速件處理，主動與申請人聯絡告知(作業流程)、(注意事項) 

結案 


